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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理工高职院〔 2013〕 30 号

关于印发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

学院机构设置方案》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适应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快速发展的需要，提

高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，学院向学

校行政递交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

机构设置及干部配置方案的请示》（桂理工高职院

〔 2013〕 18 号），经校本部批复，下发《关于同意

高 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机 构 设 置 及 干 部 配 置 方 案 的 通

知》，同意对学院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和补充（具体

方案见附件）。现将《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

学院机构设置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本方案自发文之

日起实施。原《关于印发〈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

技术学院机构设置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桂理工人〔 201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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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号文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机构设置方案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

2013 年 5 月 15 日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2013年 5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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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机构设置方案

为适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需要，优化管理

体制，合理配置资源，进一步提高办学效益。根据

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学院实际，确定高等职业技术

学院机构设置如下：

一、党政管理机构：

1.学院（党委）办公室

2.宣传部（与学院（党委）办公室合署办公）

3.人力资源部

4.教务科研部

5.保卫工作部

6.资产管理部

7.财务部

8.学生工作部

9.招生就业办公室

10.后勤管理部

11.继续教育中心

12.退休工作部

二、按照有关组织章程规定设置的机构：



- 4 -

1.工会（与退休工作部合署办公）

2.团委（与学生工作部合署办公）

3.纪检监察审计室

三、教学教辅机构：

1.冶金与资源工程系

2.机械与控制工程系

3.计算机应用系

4.经济与管理系

5.土木与测绘工程系

6.电气与电子工程系

7.基础学科部

8.现代教育技术中心

9.图书馆

四、党委系统机构：

1.机关党总支

2.冶金与资源工程系党总支

3.机械与控制工程系党总支

4.计算机应用系党总支

5.经济与管理系党总支

6.土木与测绘工程系党总支

7.电气与电子工程系党总支


